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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莽時期特殊用字研究 

何余華  

(北京師範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875) 

 

 

提要：新莽時期在我國歷史上佔有十分獨特的地位，其執政理念與統治者的文化意識對漢字

構造和使用產生過深刻影響，我們通過全面纂集新莽時期出土文獻、文物、相關傳世文獻的

文字材料，在此基礎上從書體風格、字形結構、用字習慣三個角度對新莽文字材料進行綜合

研究。歸納新莽時期的特殊用字，探討新莽政權對文字的規範整理政策，分析字形理據蘊藏

的政治文化理念。同時指出對漢字進行規範整理也屬於王莽改制的重要內容，新莽特殊用字

對文獻文物斷代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關鍵字：新莽；字形；字構；字用 

 

漢字的構造和使用與政治文化背景息息相關，國家分裂、戰亂頻仍的時代往往字形劇烈

變異、俗字異體叢生，如《顏氏家訓·雜藝篇》曾指出：“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

之末，訛替滋生……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於江南。乃以百念為

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歸，更生為蘇，先人為老，如此非一，遍滿經傳。”國家

統一、社會安定，統治者往往通過刊刻石經、編纂正字樣書等手段規範文字使用。統治者的

用字偏好也會對典籍的流傳產生深刻影響，如王觀國《學林》：“明皇不好隸古，天寶三載，

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從今文，故有今文《尚書》，今世所傳《尚書》，乃今文《尚

書》也。今文《尚書》多用俗字，如改說為悅，改景為影之類，皆用後世俗書。”
①
為表達

對統治者的特殊尊崇，文獻與其名諱相關的字或被缺筆、改形、換字、空字，秦漢已然。 

此外，某些特殊的政治集團為突顯自身合法性，常對現有漢字系統進行改造以適應其獨

特的政治理念。武周時期為突顯與李唐王朝的對立性，曾向全國頒行 18 個新字，如“曌”

（照）以“日月當空”暗含女人亦可稱帝、“☑”（臣）暗含“忠於一人”、“চ”（年）

暗含“千千萬萬”、“圀”（國）暗含“天下八方”等，據《宣和書譜》記載：“當時臣下

章奏與天下書契鹹用其字，然能獨行於一世而止。唐之石刻載其字者，知其在則天時也。”

太平天國政權對漢字也曾有系列改造，如為鄙薄清朝皇帝“咸豐”增犬旁寫作“㺂䣖”，另

據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記載：“（太平天國）謂天上無鬼，故魂改為ǌ”，其他整字包

含構件“鬼”的也多有“脫鬼成人”之俗等。西漢末年王莽禦王冠即天子位，國號新，稱始

建國元年，史稱“新莽政權”，新莽政權從西元 8 年-西元 23 年，共持續 16 年。建國後王

莽試圖緩和社會矛盾，推行了一些列的改革措施，史稱“王莽改制”，其中就包含對文字的

規範政策。據《說文·敘》記載：“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定文書之部，自以為應

制作，頗改定古文。”《說文·晶部》：“曡，楊雄說：以為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

之。從晶、從宜。亡新以為：曡從三日太盛，改為三田。”這些都是新莽文字改制的零散記

載，歷代學者對新莽文字材料多限於字體術語的名實辨析、材料史學價值的挖掘、單個字例

的反復轉引，尚未對新莽時期文字材料進行全面彙集和分析，更少有人利用新莽時期的文字

材料來研究其語言文字價值、對漢字發展史的意義、新莽文字規範也是王莽改制的重要內容

等。 

我們擬採用饒宗頤先生提出的“三重證據”將新莽時期的傳世文獻、載有文字的考古資

料、無字的考古資料結合起來，還原新莽文字改制的面貌。李運富先生（2005；2012）曾指

                                                             
 何余華（1989—），男，江西新余人。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漢語言文字學。 
① [南宋]王觀國《學林》，中華書局，1988 年版，第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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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漢字的本體屬性包括“形體、結構、職用”三個方面，“形體”指漢字的外部形態（漢字

字體、書寫風格），“結構”指漢字的內部構意（結構方式、構形理據），“職用”指漢字的

記錄職能（字記錄哪些詞項、詞項使用哪些字記錄），因而研究漢字也應該分別從這三個維

度進行，由此形成漢字研究的三個學術平面，產生漢字形體學、漢字結構學、漢字職用學三

門分支學科，這就是漢字研究“形構用”三平面理論。對新莽時期的文字材料，我們將從漢

字的外部形體、內部結構、詞語的用字習慣三個角度進行綜合考察。 

 

一、新莽政權對漢字外部形態的規範 

 
秦亡漢興，西漢的國家整體架構和具體制度基本沿襲秦代制度，對文字的規範政策也不

例外。對秦漢的用字差異，周波（2012）曾做過系統調查，發現“經過上述程式，我們共過

濾出可資比較的秦、西漢前期文字用字近 400 組。所列舉的秦、西漢前期文字資料，有的出

土于秦本土，有的出土於六國故地，可以說涵蓋了中國的大江南北。但是這些文字資料的用

字，不論是官方文書還是民間抄本，不論是出土于秦本土還是出土於六國故地，絕大多數都

是一致的。”
②
周波的研究也驗證了文字規範政策，漢承秦制的事實。 

 

1.“新莽六書”作為字體規範標準 

秦代對漢字外部形態的規範實行過“秦書八體”，有理由推斷西漢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

漢字外部形態的規範也執行著同樣的政策。新莽政權和平篡奪西漢政權，二者構成敵對關係，

為體現自身的合法性，新莽政權對原有漢字外部形態的規範有所改造亦屬自然，其最主要的

政策是制定“新莽六書”作為字體規範標準。《說文解字·敘》對此有詳細記載： 

    “自爾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

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

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

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

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西漢政權在文字規範方面沿襲秦代，真正應用的只有篆書、隸書。相比“秦書八體”，

“新莽六書”刻意去除刻符、署書、殳書，將摹印改為繆篆，在概念上是比較清楚。王莽在

刻意復古的心態下，將孔子壁中書拉抬至六書中的第一位，並以“古文而異”的“奇字”擺

到第二位，這是王莽個人復古意識形態下的刻意標舉。新莽政權建立在讖緯和“五德”系統

理論的基礎之上，所以刻意“復古改制”，從官名和官制、“王田”和“私屬”、“五均”

和“六筦”到錢幣、文字進行了系列改革。西漢崇尚今文經學，王莽便重用古文經學家劉歆、

甄豐、揚雄等，大力宣導“古文經”，相應地將記載古文經的“古文、奇字”抬高到國家首

要地位。“篆書”與“隸書”是兩種實用的書體，直承秦小篆、隸書系統，為新莽時期的通

用字體，二者都廣泛應用於各種場合。較為莊重、權威的場合多用“篆書”，如銅器、印章、

石刻、貨幣、瓦當；日常文書則多用隸書，如簡牘。“繆篆”及“鳥蟲書”是兩種變化應用

的書體——篆書在特殊場合的應用。它們在跟隨通用文字發展的歷程中，直承前代相應字體

的獨有發展體系，由於特殊的目的和材質的要求以及相對獨立的發展系統致使其形成了獨特

的字體風格，如“繆篆”的平直方正、屈曲填滿。 

                                                             
② 周波：《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究》，线装书局，2012 年，第 257-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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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新莽六書”淵源關係圖 

西漢末年，隸書發展已較為成熟，新莽政權的字體復古政策無疑對當時的社會實際用字

形成巨大衝擊。在某種程度延緩了隸書正常向前發展。重用古文經學家執政，將“古文”立

於正統地位，為東漢古文經學的興起，促使社會對文字使用現狀的反思，許慎《說文解字》

的創制，無疑具有道夫先路之功。 

 

2.對某些漢字的外部形態進行改造 

（《說文》小篆） （新莽官印） （《說文》小篆） （新莽官印）  

（《說文》小篆） （新莽官印） （《說文》小篆） （新莽官印）  

新莽政權對漢字的外部形態也有很多改造，有的是改變構件的置向、有的是改變漢字的

曲折程度或筆形、有的是離析或粘合筆劃等。如上舉“和”，新莽印文與《說文》小篆構件

組合方式左右調換；“巍”字，構件“山”的位置不同。《說文》小篆的“永”字與新莽官

印整字置向不同；“徒”在新莽印文中為半包圍結構，在《說文》小篆為左右結構。 

新莽嘉量 （金文） （新莽承水盤） （西周金文） 

“己、已、巳”形近易混，從古文字階段已然如此，為更好將它們區別開來，新莽政權

將“巳”字的曲筆寫得詰屈非常，這種字形改造符合漢字發展的區別性原則，卻因筆形不易

書寫未能傳承下來。新莽簡牘和銅器銘文中“六”字筆形變異劇烈，這與新莽時期的重大政

治事件有關。《漢書·王莽傳》：“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大子

也，或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 將“六”字筆形變異以與“大”和

“天”區別開來，於是對字形進行改造，寫的更加曲折，《說文》篆形傳承的正是這類寫法。 

 

二、新莽政權對漢字內部結構的規範 

 

漢字內部結構承載著詞語的音義資訊，通過對漢字某些構件的改換能夠體現出特殊的政

治寓意，出於別詞的需要有時也會在既有字形的基礎上增加構件或筆劃，出於書寫便捷的需

要又或對既有字形的構件或筆劃進行省減。 

 

1.改換其他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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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金文 說文小篆 《漢故成陽令唐君頌》 

據《說文》記載：“㬪(曡)，楊雄說以為：‘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從晶、

從宜。亡新以為曡從三日太盛，改為三田。”新莽時期曾對“曡”字進行過改造，將三個構

件“日”替換成“田”，“曡”字的本義其實也並非如揚雄所說“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

乃行之”，它的金文字形象砧板上堆著三起事物，會重疊義。因王莽篤信“五德”學說，認

為漢朝是火德、新莽是土德，故將與“火”有關的“日”改換成與“土”同義的“田”。新

莽屬“土”德不僅在《漢書》中有詳細論證，近年來出土材料也提供了大量證據。如 1982

年甘肅省合水縣出土的新莽《戊辰詔書》紫銅刻版：“據土德，受正號即真。”再如《居延

漢簡釋文合校》225.32：“□（新）室以土德代火家。”新莽改造後的“曡”字在後世影響

深遠，如東漢碑誌《漢故成陽令唐君頌》作此形，至隋唐更是經典通用字形，《新加九經字

樣》：“㬪疊，音牒，揚雄說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冝，亡新氏以為從三日太盛，改從三田。今

經典相承用下字。” 

 

2.增加構件或點畫以示區別 

新莽詔版 西周《兮仲鐘》 郭店楚簡 《說文》小篆 

“歬”字從止在舟上，《說文》訓為“不行而進”，是前進的“前”詞的本字，新莽以

前的“前”字均無“刀”部的寫法，俱作“歬”。後來“歬”字逐漸被廢棄，其職能轉移給

了借字“前”。“前”字從刀歬聲，本義應指剪除，當它接受了“歬”的職能後，又把自己

的本用職能轉移給借字“翦”。“翦”字從羽前聲（《說文》作“歬”聲），本義指初生之羽

或箭矢上的羽毛。後來為了區別，另造了從刀前聲的分化字“剪”來表示“前”的本義、分

擔“翦”的借義。 

《新莽嘉量》 西周《大盂鼎》  馬王堆帛書 《說文》小篆 

“土”與“士”容易混同，新莽時期增加豎畫以示區別，魏晉隋唐“土”和以“土”作

構件的字形多有類似寫法。漢字發展史上形近易混的現象較多，在某字基礎上增加點畫以示

區別也是屢見不鮮的，如古文字階段“王”和“玉”的形體極近，為增加兩字的區別度，增

加點畫作“玉”，此後才將其區分開來。 

 

3.省減構件或筆劃 

新承水盤 《毛公鼎》 包山楚簡 《說文》小篆 

“衡”字的金文形體均從角、從大、行聲，本義指綁在牛角上的橫木，新莽時期“衡”

字普遍省略中間構件“大”。省減的形體雖然便於書寫，但是破壞了漢字的原初構形理據，

至《說文》收錄的形體仍保留構件“大” 

新莽嘉量 《說文》小篆 

“德”字金文和小篆形體，右邊構件中間都有橫畫，但新莽時期的字形普遍省略中間橫

畫。這種寫法雖然源自戰國秦系文字，但西漢已經很少見到類似寫法，也可以看作是復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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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莽政權對漢字內部結構的改造，還見諸於後世的字書記載，如吳大澄《說文古籀補》：

“王莽命甄豐改定古文，從茻之字今不多見，或皆莽時所改”認為從茻之字後世罕見，極有

可能是新莽時期改造的結果。再如鄭珍《說文逸字》“庣：據新莽《斛鬥銘》篆書‘庣㫄九

厘ġ豪’，《櫵銘》‘庣㫄一犛九豪’，《合龠銘》‘庣㫄九豪’（見《兩漢金石記》），與晉

斛同用‘庣’字，皆從其最初古文，則為許書原有決矣。” 

 

三、新莽政權對詞語用字習慣的規範 

 

漢字是記錄漢語的書寫符號系統，記錄漢語是漢字的主要功能。從出土文獻材料來看，

新莽政權對詞語選用哪個字形記錄也是有規範的。我們通過梳理居延漢簡、居延新簡、新莽

青銅器銘文、貨幣文字等，歸納認為新莽政權至少對以下詞語的用字進行過強制規範： 

 

1.貨幣名稱與單位{錢}寫作“泉” 

新莽政權建立以後很快就施行過貨幣改革制度，如《漢書·王莽傳》：“乃更作小錢，

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並行。” 《漢書·

食貨志》：“罷大、小錢，行‘貨泉’、‘貨布’二種。”《漢書·食貨志》：“小錢徑六分，

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麼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

錢二十’。次九分，三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

錢五十’，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通過傳世文獻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新莽貨幣的銘

文有“小錢直一、大錢五十、貨泉”等，但《漢書》所述新莽貨幣中的“錢”字，出土實物

皆作“泉”，如 1957-1958 年間洛陽西郊漢墓出土有大量新莽錢幣，錢幣鑄文有“小泉直

一”、“大泉五十”、“貨泉”“布泉”等
③
。 

此外新莽簡牘中也普遍將貨幣單位{錢}寫作“泉”，如《居延新簡》ETP4.36：“出賦

泉千八百。”《居延新簡》EPT17.36A：“馬泉三百五十枚。”《居延新簡》EPT40.11A：“馬

泉五千九百，出泉千付令史良、出泉千付殄北隊長鄆詡、出泉千付故武賢隊長杜買，出泉千

付□史徐嚴奉。” 

“錢”本義是田器名，錢、泉二字雙聲疊韻，皆屬從母元部，可以看作是假借用字的現

象。那麼，新莽政權為何要如此改字呢？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首先貨幣單位

以“泉”字記錄是周代的用字習慣，如《周禮·地官·序官》：“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

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鄭司農雲：“故書泉或作錢。”《周

禮·天官·外府》：“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注雲：“其藏曰泉，其

行曰布。取名于水泉，其流行無不遍。”《禮記·檀弓》注曰：“古者謂錢曰泉布。”新莽

政權或是出於復古的需要，才強制將“錢”字均改成“泉”字。 

其次，將“刀”或“錢”改成“泉”還有出於避諱的需要，“刀”和“錢”容易使人聯

想起西漢的合法統治，史籍亦有記載，如《漢書·王莽傳》：“夫‘劉’之為字，‘卯金刀’

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漢書·食貨志下》：“莽即真，以為書‘劉’字

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 

 

2.數詞{七}使用“桼”字記錄 

                                                             
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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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以看出，古文字階段“七”容易和“十”混淆，區別僅在於“七”的橫畫長而

豎畫短，王莽時期為了避免這種混淆，習慣將“七”寫作“桼”，借“桼”作“七”屬同音

假借現象。如《居延新簡》EPF22.674：“始建國天鳳五年桼月甲寅…”；《居延新簡》

EPF22.468A.B：“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桼月盡九月”；《居延新簡》EPF68.203：“（始建

國天鳳亖年）出戌卒……減積桼月。” 此外，在新莽的銅器銘文中也屢見習用“桼”記錄

數詞{七}，如《漢金文錄》卷二 216 號新莽鐘銘：“中尚方銅五鬥鐘一，重三十六斤，始建

國三年桼月工□□□東嗇夫□掌護常省”；宋洪適《隸續》卷二：“候鉦，重五十桼斤。新

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 

元代戴侗《六書故》：“今惟財用出內之簿書，用壹貳叄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以防奸

易”。漢語數詞大寫的用字系統很早便已產生，至於具體時代，歷來存在爭議，或認為是武

則天時期或認為是唐五代時期， 張湧泉調查敦煌吐魯番文書後提出：“我們認為在西元四

世紀前後（約當東晉末）人們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在券契中使用大寫的數目字。到了西元五世

紀、六世紀，這種用法進一步得到普及。”但根據我們的考證，這套用字系統或者更早便已

萌芽，新莽時期借用“桼”記錄數詞{七}亦可作為發端。 

 

3.數詞{四}的記錄字形作“亖” 

西周以至戰國金文記錄數詞{四}，“四”和“亖”往往共存。到西漢情況有所變化，如

西漢初期的馬王堆漢墓簡帛、銀雀山漢簡俱作“四”。到新莽始建國四年時，數詞{四}全部

寫作“亖”，如：《居延新簡》EPF22.439：“第十亖隊長……始建國天鳳五年正月……”；

《居延新簡》EPT68.194：“始建國天鳳亖年六月…謹移亖月盡六月當食者案”；《居延新簡》

EPT59.339：“始建國三年十月淡乘塞外盡亖年九月”。但到東漢碑刻中，數詞{四}的記錄

字形都被改了過來，寫作“四”，作為慣用字沿用至今，這與“亖”易於竄改是分不開的。 

 

4.數詞{二十}的記錄字形作“二十” 

西漢簡牘{二十}皆作“廿”，如：敦煌漢簡 1708A：“神爵二年十月廿六日……”；敦

煌漢簡 1560A：“永光五年……廿一日癸巳立秋”；居延新簡 EPF22.29：“建武三年十二月

癸醜朔辛未……用牛一頭、谷廿七石”；敦煌漢簡 1987：“建武廿二年閏月廿六日……”；

敦煌漢簡 1447：“元嘉二年九月廿日丁酉起。”以上西漢簡牘中數詞{二十}均寫作“廿”

未見作“二十”的情形。 

但就新莽簡牘所見，至遲是始建國三年已有“二十”的寫法，如：《居延新簡》EPT4.8：

“始建國三年余計緹紺胡二十”；《居延新簡》EPT7.5：“第二十一隊長居延沙陰裡上造周

揚，年二十八，始建國三年……”；《居延新簡》EPT5.1：“始建國五年九月丙午朔乙亥，

第二十三隊長……”；《居延新簡》EPT68.197：“（始建國天鳳亖年）出戌卒二十一人。” 

 

5.數詞{三十}的記錄字形作“三十” 

兩漢簡牘所見數詞{三十}皆作“卅”，如：《敦煌漢簡》1635.A 神爵三年曆譜所見“卅

日”；《居延新簡》EPF22.29：“建武三年十二月癸醜朔辛未……以得卅二萬”；《敦煌漢簡》

1968A 永元六年曆譜見“卅日乙酉”；《敦煌漢簡》284：“麥小石卅七石五鬥，居攝三年三

月戊辰”；《居延新簡》EPT17.3:“第卅三燧長始建國元年五月伐閱”；《敦煌漢簡》627：

【七】金文《宜侯夨簋》 睡.秦 86 《说文》   

【十】秦公簋 睡.日甲 67  《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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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卅二 始建國元年七月辛巳除□”等。 

新莽器銘文所見如《漢金文集》37 新莽鈞權文：“律權鈞重卅斤，始建國元年正月癸

酉朔日制”，數詞{三十}仍作卅，至始建國四年之中尚方鐘則已寫作“三十”，與簡文所見

相符。如《居延新簡》EPT68.194：“始建國天鳳亖年六月甲申朔丁酉，三十井鄣侯”；《居

延新簡》EPT68.195：“三十井侯官始建國天鳳亖年亖月”；《居延新簡》EPT65.23A：“新

始建國地皇上戊三年五月……甲溝、三十井、殄北……”。 

 

6.數詞{四十}的記錄字形作“亖十” 

新莽時期特殊的用字習慣還有將數詞{四十}的記錄字形寫作“亖十”，但在新莽以前習

慣寫作“জ”，如《敦煌漢簡》282：“入郡倉居攝三年三月癸卯轉兩，粟小石জ一石六鬥

六升大……”；始建國初年的新莽器銘文數詞{四十}的寫法仍未改，如新莽量柄上銘文：“始

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壁上銘文則為：“律撮方五分而圜其外，庣旁四豪，冥জ分五

氂”。 

《居延新簡》EPT4.48A：“始建國二年十月癸巳朔乙卯……鄣卒周仁等জ一人作府。” 

數詞{四十}的寫法當在“四”寫作“亖”時才出現，如《居延新簡》EPT5.38：“泉九百亖

十始建國天風一年十一月” 

綜上所述，對漢字進行規範也是王莽改制的重要內容，文字改制除包括對字體、文字

形體結構的規範外，還包括對用字選擇的規範。新莽特殊用字體現出對政權合法性的闡釋，

是復古主義與實用主義矛盾鬥爭的結果，對結構的改造、用字的選擇師古而不泥古。通過爬

梳新莽時期的文字材料有助於我們深入認識甄豐“頗改定古文”、新莽六體的真正內涵，對

漢字發展史的理解更加全面立體。同時，新莽特殊用字是新莽時代的標識，也就成為文物、

簡牘斷代的重要標杆，能為斷代研究提供重要參考。 

 

 

參考文獻  

[1]李運富：《漢字語用學論綱》，《勵耘學刊》（語言卷），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第 1

輯。 

[2]李運富：《漢字學新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3]王寧：《漢字構形學講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4]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居延新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5]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年。 

 

 


